
浙 江 省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省疫情防控办〔２０２１〕 ２５ 号

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冬春季和春节期间

“净海”严措施除风险专项联合

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省新

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

《浙江省冬春季和春节期间“净海”严措施除风险专项联合行

动工作方案》已经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浙 江 省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
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７ 日



浙江省冬春季和春节期间“净海”严措施

除风险专项联合行动工作方案

为落实落细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冬春季和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

作的各项决策部署，推动各项工作紧起来、严起来、实起来，坚决守

住疫情防控海上大门，决定自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上旬至 ３ 月底开展“净

海”严措施除风险专项联合行动。

一、行动目标

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，强化制度刚性执行，全面排查风险漏

洞，集中破解海上违法违规行为发现难、处置难、移交难问题，构建

反应迅速、精准高效的应急响应体系。 对走私、偷渡犯罪活动做到

线索发现及时、严厉打击及时、信息上报及时、防疫处置及时、督导

问责到位，有效阻断海上非法入境通道，继续保持海上疫情输入防

控平稳态势。

二、行动内容

在继续实施《防范打击非法入境“净海”专项行动方案》的基

础上，针对近期呈现的新问题、新挑战，开展针对性的专项联合行

动。

（一）加大海上巡查力度。 提高海面见警率和震慑力，严打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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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偷渡犯罪和非法船只活动，严肃查处“三无”船舶和违规搭靠、

驳货、搭载人员等行为，维护海上良好秩序。

（二）全面开展走私线索排查。 对走私相关要素（走私前科人

员，海关缉私部门余案对象，供油船只、油库、船厂、码头等）开展

摸排。

（三）强化沿海地区管控。 全面梳理港口、码头以外具备船只

停靠、人员登陆条件区域，对非法入境重点区域，配齐力量、设置卡

口。 突出技防优势，发挥智能围网作用，不断压缩企图非法入境人

员可登陆区域。

（四）加强渔港、渔村管理。 全面摸排掌握渔船底数，加强对

船东船长的政策宣讲，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，落实船员登

岸前的行程和接触史报告要求。

（五）严格码头、船厂监管。 在继续做好对出入境集装箱、货

物、行李和出港、入港船舶监管的同时，对非开放码头、船厂进行摸

排，规范企业经营行为，严格落实报告制度。

（六）集中打击形成震慑。 集中力量对走私、偷渡团伙进行打

击。 对个案从严从速处理。 对顶风作案、违反防疫规定的企业、个

人严格依法处罚。

三、行动安排

（一）专项排查阶段（２ 月上旬）。 各沿海设区市疫情防控办

牵头，各职能部门参与，开展联合排查，准确查找并清单式列出本

地区海上到陆地全流程、全环节存在的风险隐患，确保排查到点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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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。 ２ 月 ９ 日前，将摸排情况报省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专班防

控保障组。 ２ 月 １０ 日前，省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专班防控保障

组梳理形成全省冬春季和春节期间“净海”行动风险清单，通报各

地疫情防控办。

（二）专项整治阶段（２ 月 １１ 日至 ３ 月 １５ 日）。 各沿海设区市

在前期排查的基础上，结合全省冬春季和春节期间“净海”行动风

险清单，按照销号制的要求，逐条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责任单位和

具体负责人，按周上报整改进度和工作动态，确保重大风险及时发

现、及时整改，３ 月 １５ 日前全部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检查提高阶段（３ 月 １６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）。 各级疫情防控

办要对风险集中的码头、船厂、渔港、渔村等区域开展“四不两直”

的暗访式检查，逐级压实责任。 省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专班于

３ 月下旬组织专项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各设区市政府承担属地责任。 负责辖区内打击走私和

非法入境工作的协调，落实省疫情防控办交办的各项工作，重大事

项应在 ２４ 小时内报告省疫情防控办值班组。

１．沿海设区市负责辖区内专项行动的组织实施，协调相关单

位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通过专题部署、督导检查等方式，扎紧扎实海

面、岸线、沿海地区三道防线，落实落细人员、船舶、港（岙）口、内

流通道全要素管控措施。 开展专题宣传，梳理典型案例，总结工作

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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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非沿海设区市要把好社区小门，加强人员摸排，确保返乡国

际航行船舶船员和远洋渔船船员纳入疫情防控体系，配合沿海设

区市开展案件协查，积极提供走私贩私和人员非法入境线索。

（二）省级层面按分工统筹推进。 在省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

作专班统筹指导下，由省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专班防控保障组

牵头，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落实职责。

１．公安部门：牵头建立办案协同、情报共享、案件移交、联勤联

动、联侦联处、同管共治机制，提升海上管控合力。 加大沿海地区

管控力度，对船舶违规停靠重点区域落实专门巡查措施，压缩船舶

非法进出的活动空间。 打击沿海非设关地非涉税走私违法犯罪活

动。 推进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专项斗争。

２．海警部门：加强海上巡查，严打船舶海上违法违规活动，牵

头开展打击海上走私犯罪活动。

３．边防检查部门：加强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边防检查，依法督

促国际航行船舶负责人或其出入境代理单位准确申报入境船舶抵

达口岸信息、载运人员信息。 对未按规定申报的，以及国际航行船

舶擅自入境、未经许可驶入对外开放口岸以外地区、未经许可上下

人员和装卸货物，违规登轮、登陆、搭靠等行为依法实施处罚。

４．海事部门：加强海上巡航，落实交通安全监管措施，维护良

好的船舶进出港秩序。 压实船公司、船舶代理企业主体责任，督促

国际航行船舶严格履行申报和入境手续，及时向属地通报国际航

行船舶违规入境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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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海关部门：加强货物进出境管理，落实查验、监护等措施。

开展打击走私犯罪专项行动。

６．交通运输部门：严格船舶靠港作业管理，加强船岸界面防

控，督促港口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防止船舶违规靠岸和船上人员违

规登陆。 配合查处交通运输船舶海上违法搭载人员、驳货等违法

违规行为。 牵头做好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班等工作。

７．农业农村（渔业）部门：加强渔船管理，严格渔船进出港报告

制度。 严查涉渔的“三无”船舶，查处渔船海上违法载客、非法转

载人员等违法违规行为。 牵头做好远洋渔船船员换班等工作。

８．经信部门：加强行业管理，引导修船企业严格落实省疫情防

控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国际船舶维修领域疫情防控工作的意

见》（省疫情防控办〔２０２０〕１３２ 号）。

９．卫生健康部门：做好重点人员核酸检测，指导开展重点场所

预防性消毒。 对健康异常人员，安排专车接运至指定医院隔离治

疗，治疗结束后转入集中隔离点实施闭环管理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压实“四方责任”。 省疫情防控办将打击走私、偷渡列入

疫情防控专项督查，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。 各设区市疫

情防控办要对工作不实、防疫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问责。 各相

关部门要加强对条线各基层单位的指导督促，同时认真履行行业

主管部门职责，压实相关企业、个人主体责任，确保各项工作要求

落实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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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突出精密智控。 将专项行动成效和问题整改情况纳入

精密智控评价体系。 对主动查获船舶违规靠港、人员违规登陆、船

修企业私自维修国际航行船舶等违法行为且未发生人员失管漏管

的予以加分，对未及时发现上述情况、瞒报迟报重要信息、风险漏

洞整改不到位的予以扣分。

（三）健全举报查处。 除利用现有渠道收集线索外，各沿海设

区市要建立并及时对外公布 ２４ 小时举报热线，接受群众对违法行

为的举报，并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落实举报奖励。 省境外疫情输入

防控工作专班对各地举报电话接听、举报线索查处、奖励经费兑现

等情况进行抽查。

（四）建立通报制度。 省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专班通过钉

钉工作群对各地打击走私、查扣“三无”船舶、查处海上违法违规

活动、整改风险漏洞等情况进行每周通报。 对落实疫情防控措施

不到位的，予以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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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监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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